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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不須經任何登

記或認證程式，自創作完成時就開始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有關著作財

產權之行使，著作財產權人可以自己行使權利或個別授權他人利用其著

作，以收取使用報酬。任何人若欲利用他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1，

除有合理使用之情形外，則應事先徵得該等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

始得為之。然而，基於個人之時間及能力有其限制，實務上著作財產權

人不太可能逐一與眾多的利用人（如廣播、電視業者）一一聯繫，以便

就其著作利用的授權內容和使用報酬多寡進行協商及收取使用報酬。反

之亦然，要廣播、電視業者與每一個被利用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逐一取

得授權同意，也同樣不切實際。在這種情況下，為發揮著作財產權最大

之經濟效益，及提供大眾適當之授權利用管道，使著作得以合法流通，

成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做為
著作權人與利用人之間的溝通橋樑，使著作權人有效地行使權利並獲得

使用報酬，著作利用人也能免去尋找著作權人的困難，有效地取得合法

授權，降低雙方的交易成本，已成為許多國家著作權授權市場的一種發

展趨勢。 

                                                 
收稿日：95年 12月 6日 
∗
  世新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現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科長。 

1  利用型態包括：著作權法第 22條至第 29條所規定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
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權、公開展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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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起源於法國2，歐洲各國以及美國、日本等國

於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相繼成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台灣則於 86
年 11月 5日公布施行《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近年來，大陸隨著改革
開放的腳步加快，中共黨中央體認著作權保護在促進科技創新、文化繁

榮、經濟發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顯，不斷加強著作權保護的立法和執

法體系建制工作，這幾年來在著作權法的相關法令規章制定的成就，遠

遠超過過去數十年的總和。大陸在國際潮流趨勢下，亦於民國（以下同）

93 年完成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之立法3。雖然台灣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法

制之立法比大陸早了 7年，然因 7年來隨著社會不斷變遷，著作權仲介
團體運作實務上已產生諸多的問題有待解決，因此，台灣目前正進行《著

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之檢討修正工作，以符合各界之期待。由於兩岸同

為華文市場亦共同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為增進對彼此法
制面的了解，本文擬就台灣與大陸兩岸之集體管理法制面，有關集體管

理團體之規範定義、設立條件、使用報酬率制定之標準及主管機關之監

督等差異性做一簡要比較，以供國內著作權授權市場之權利人及利用人

參考。 

貳、兩岸著作權仲介團體之定義 

一、台灣著作權仲介團體之定義 

（一）著作權仲介團體：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3條第 1款規定：「著作權仲介團體（以
下簡稱仲介團體）：指由同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依照本條例組織登記

成立，為著作財產權人管理其著作財產權，並以仲介團體之名義，行使

權利、履行義務之社團法人。」本條第 1款所稱著作權仲介團體，係指

                                                 
2  有關國際上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與組織成立之背景，請參見拙作「我國著作權仲介團
體使用報酬率之決定機制」，智慧財產權月刊，94年 10月，第 71-96頁。 

3  大陸《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於 94年 3月 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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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公眾利用著作為目的，為著作財產權人管理其著作財產權，並以

仲介團體之名義，行使權利、履行義務，與利用人簽訂授權契約，並收

取使用報酬及分配使用報酬之社團法人。此一社團法人係由同類著作

（例如音樂著作或錄音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依照本條例組織登記成

立，因須以仲介團體自己之名義為種種法律上之行為，故以社團法人之

組織成立。基於私法自治之原則，本條例並未強制著作財產權人一定要

加入仲介團體，亦未要求權利人將全部著作財產權之權能交由仲介團體

管理。又仲介團體並非著作財產權授權之唯一管道，著作財產權人若不

加入仲介團體，或仲介團體之會員僅將公開播送權、公開演出權或公開

傳輸權等權利交由仲介團體管理，其他著作財產權如重製權，仍可自行

管理或依民法委任、代理等方式委託他人處理授權事宜，故利用人自可

經由各別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授權之人取得授權利用著作。 

（二）著作權仲介業務：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3條第 2款規定：「著作權仲介業務（以
下簡稱仲介業務）：指以仲介團體之名義，與利用人訂立個別授權契約

或概括授權契約，並收受使用報酬予以分配之業務。」仲介團體設立之

主要功能在於執行著作權仲介業務，本條第 2款所稱著作權仲介業務，
係指仲介團體為集體管理著作財產權，以仲介團體自己之名義，從事與

利用人簽訂授權契約，並將所收取使用報酬定期分配予著作財產權人之

行為，並藉以收取管理費之業務。如係依民法規定，單純代理著作財產

權人從事逐案個別授權，而無前述集體管理著作財產權，並收受使用報

酬予以分配之行為，即與著作權仲介業務有別。 

二、大陸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之定義 

（一）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 3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著作權集體管
理組織，是指為權利人的利益依法設立，根據權利人授權、對權利人的

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進行集體管理的社會團體。著作權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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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組織應當依照有關社會團體登記管理的行政法規和本條例的規定

進行登記並開展活動。」本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性質是依法登

記備案成立的社會團體，可以經權利人授權，對權利人的著作權或者與

著作權有關的權利進行集體管理。 

（二）著作權集體管理：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 2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著作權集體管
理，是指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經權利人授權，集中行使權利人的有關權

利並以自己的名義進行的下列活動：（一）與使用者訂立著作權或者與

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許可使用合同（以下簡稱許可使用合同）；（二）向

使用者收取使用費；（三）向權利人轉付使用費；（四）進行涉及著作

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等。」本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

理組織經權利人授權，以自己的名義集中行使權利人的有關權利，其主

要職能是：與使用者訂立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許可使用合

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費；向權利人轉付使用費；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

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等。 

（三）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權能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 4 條規定：「著作權法規定的表演權、
放映權、廣播權、出租權、資訊網路傳播權、複製權等權利人自己難以

有效行使的權利，可以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進行集體管理。」依大陸

《著作權法》第 10條規定之著作財產權包括：複製權；發行權；出
租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資訊網路傳播權；

攝製權；改編權；翻譯權；彙編權及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

他權利。惟本條例第 4 條規定僅就著作權法規定的表演權、放映權、
廣播權、出租權、資訊網路傳播權、複製權等 6種權利人自己難以有效
行使的權利，可以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進行集體管理，其他如發行

權；展覽權；攝製權；改編權；翻譯權；彙編權等權能，則不

在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管理的範圍。 

96.05 智慧㈶產權㈪刊 101期 95 

 



台灣與大陸兩岸著作權 

集體管理法制之比較 

 

論論述述  

三、兩岸法制比較 

（一）大陸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根據權利人授權，對權利人的著作

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進行集體管理的社會團體，明確規

定集體管理組織與權利人的關係為授權關係；台灣著作權仲介

團體係為著作財產權人管理其著作財產權，仲介團體與權利人

的法律關係須視管理契約內容而定，並無明確規範，致實務上

仲介團體與會員間究係何種法律關係，易形成意見分歧。 

（二）大陸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應當依照有關社會團體登記管理的行

政法規和《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的規定進行登記並開展活

動。台灣著作權仲介團體係依照《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組織

登記成立，不論其組織、權利義務及監督與輔導等均應依《著

作權仲介團體條例》之規定，著作權仲介團體不須再依人民團

體法或其他法規申請設立。 

參、兩岸著作權仲介團體之設立條件 

一、台灣著作權仲介團體之設立條件 

（一）申請許可應備條件及申請文件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4條規定：「（第 1項）仲介團體之設立，
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連同下列事項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一、發起

人名冊。載明發起人姓名或名稱、國籍、出生年、月、日、住所或居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及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名稱及著作類別。

二、章程。三、使用報酬之收受及分配方法。四、使用報酬率及管理費

之費率或金額。五、個別授權契約、概括授權契約及管理契約範本。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第 2 項）發起人至少應有三十人，其中
須半數以上為中華民國人，且在國內有住所。（第 3 項）第一項申請書
應載明申請許可設立之意旨，由發起人全體簽名或蓋章。（第 4 項）主
管機關審核仲介團體許可之申請時，應將使用報酬率提交著作權審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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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委員會審議。」仲介團體係為集體管理著作財產權、收受並分配使

用報酬而設立，涉及著作財產權人及社會廣大的利用人之權益，不許濫

行設立，本條規定設立時須經主管機關許可。 

（二）不予許可設立之條件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7條規定：「（第 1項）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主管機關對仲介團體設立之申請應不予許可：一、名稱與業經許可

之仲介團體名稱相同者。二、依申請許可之資料顯示不能有效管理仲介

業務者。三、申請事項有違反法令或虛偽者。四、不合法定程式經主管

機關限期補正而未補正者。（第 2 項）主管機關對申請許可之准駁，應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其許可設立者，並應刊登政府公報。」本條規定不

予許可設立之條件，另規定主管機關對申請許可之准駁，均應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又許可設立者，並應刊登政府公報公告之，以收公示之效果。 

（三）非經登記為仲介團體不得執行仲介業務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9條規定：「（第 1項）未依本條例組織
登記為仲介團體者，不得執行仲介業務或以仲介團體名義為其他法律行

為。（第 2 項）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所訂之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授權契
約無效；因而致他人受損害者，行為人應負賠償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

上者，連帶負責。」仲介團體執行仲介業務攸關著作財產權人之私益及

廣大利用人之公益，如任令未依本條例組織登記者執行仲介業務，將造

成社會之紛擾。仲介團體應於主管機關許可設立後 6個月內辦理法人登
記，未登記者不得執行仲介業務或以仲介團體名義為其他法律行為。因

此，仲介團體雖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尚在辦理法人登記中者，尚不得從

事著作權仲介業務。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所訂之個別授權契約或概括授

權契約無效；因而致他人受損害者，行為人應負賠償責任。行為人有二

人以上者，連帶負責。另外，擅自執行仲介業務之行為人，應處一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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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4 

二、大陸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之設立條件 

（一）申請許可應備條件及申請文件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 7條規定：「（第 1項）依法享有著作權
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發起設

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第 2項）設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應當具
備下列條件：（一）發起設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權利人不少於 50
人；（二）不與已經依法登記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業務範圍交叉、

重合；（三）能在全國範圍代表相關權利人的利益；（四）有著作權集

體管理組織的章程草案、使用費收取標準草案和向權利人轉付使用費的

辦法（以下簡稱使用費轉付辦法）草案。」 

（二）非經登記不得從事著作權集體管理活動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 6 條規定：「除依照本條例規定設立的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外，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從事著作權集體管理活

動。」第 16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被依法撤銷登記的，自被撤
銷登記之日起不得再進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活動。」第 44條規定：「擅
自設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或者分支機搆，或者擅自從事著作權集體管

理活動的，由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或者民政部門依照職責分工予以取

締，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三、兩岸法制比較 

有關仲介團體設立的門檻，台灣顯然比大陸低。雖然仲介團體涉及

著作財產權人及社會廣大的利用人之權益，不許濫行設立，而須經主管

機關許可。但台灣對仲介團體之申請不予許可設立之條件，除了依申請

資料顯示不能有效管理仲介業務者外，其他條件很容易在程序上補正或

                                                 
4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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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而且是否能有效管理仲介業務者，是很難從申請書及章程等

相關文件資料中作判斷，實務上可能僅管理一、二千件著作、市場占有

率不到 10%即可成立仲介團體，造成同類著作的仲介團體林立之現象，
致使利用人使用同類著作（例如音樂著作或錄音著作），須分別向數家

仲介團體洽取授權，而無法達到降低雙方交易成本之目標。未來修法宜

提高仲介團體設立的門檻，將不得與已經依法登記的集體管理組織的業

務範圍交叉、重合及能在全國範圍代表相關權利人的利益等條件納入設

立條件規範。 

肆、兩岸著作權仲介團體制訂使用報酬率之標準 

一、台灣著作權仲介團體制訂使用報酬率之標準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4條第 4項及第 15條第 7項分別規定：
「主管機關審核仲介團體許可之申請時，應將使用報酬率提交著作權審

議及調解委員會審議。」「依第三項第三款變更之使用報酬率高於原定

標準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提交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審議。」有關著

作權仲介團體使用報酬率之審議標準，智慧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於 93年 10月 14日召開 93年第 4次會議決議通過下列三項原則5： 

（一）在提會審議之前採取以下措施： 

１、鼓勵仲團與利用人磋商，達成共識。 

２、給予利用人表示意見之機會及充分了解雙方意見。 

３、審議標準作業期間(四個月)。 

仲介團體提出使用報酬率後，智慧局在作法上會將此一使用

報酬率送給利用人表示意見，利用人表示意見後，智慧局再予彙

整後函送仲團以回應利用人意見，並旋即召開雙方意見交流會

議，會後再將該項費率草案，併同各界意見提報著作權審議及調

                                                 
5  參照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acc/copyright_acc_9304.asp 

200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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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委員會審議。 

（二）仲介團體已與具代表性之利用人業者（或公會）達成共識者，

原則上照案通過。 

（三）仲介團體已提出國外相關收費之標準並參照我國國情（包括

物價水準之考量）予以擬訂，如利用人並無反對意見或其反

對意見並無具體依據，原則上照案通過或做微幅調整，予以

通過。如利用人提出反對意見，且有具體理由連同憑據資料

者，請委員會予以討論決定。 

二、大陸著作權仲介團體制定使用報酬率之標準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 13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應當
根據下列因素制定使用費收取標準：（一）使用作品、錄音錄影製品等

的時間、方式和地域範圍；（二）權利的種類；（三）訂立許可使用合

同和收取使用費工作的繁簡程度。」 

三、兩岸法制比較 

仲介團體與著作利用人間主要的爭議是在於使用報酬率是否合理

之意見歧異，當雙方就使用報酬率發生爭議時，仲介團體如何決定合理

的費率？所訂定之費率計算標準為何？依大陸《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

規定，集體管理組織應當根據利用的時間、方式和地域範圍等因素制定

使用費收取標準。另外，參考德國仲介團體使用報酬費率標準之制定，

原則上應以利用人經由利用所得之貨幣價值利益，為費率表之計算基

礎。但其他計算基礎如係以經濟上合理之消費為根據而可藉由利用獲致

利益者，亦可採用作為費率表之計算基礎。制定費率表時，應適當考慮

所利用之著作在利用之全部過程中所佔之部分或比例。著作權仲介團體

於制定費率表及收取費率表所定之使用報酬時，應適當考慮支付使用報

酬義務者之宗教上、文化上及社會上之利益以及青少年保護等因素6。

                                                 
6  德國著作權暨鄰接權受託管理法第 13條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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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議仲介團體針對其提出之使用報酬率，是否合理應負擔舉證責

任，主動說明其費率制定之理由及費率計算之合理性予以詳細說明，並

給予利用人表示意見之機會，以避免雙方關係陷入對峙狀態。 

伍、兩岸主管機關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監督 

一、台灣主管機關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監督 

《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38 條規定：「（第 1 項）仲介團體依法
令或章程之規定，應備置或編造之表冊，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或令

其限期申報。主管機關並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業務及財務狀況。（第 2項）
主管機關為前項之查核或檢查，得令仲介團體提出證明文件、單據、表

冊及有關資料，並於收受後一個月查閱發還。（第 3 項）對於主管機關
依前二項所為之查核、檢查或命令，不得妨礙或拒絕。（第 4 項）主管
機關依仲介團體之營運及財產狀況，認為有必要時得命仲介團體變更業

務執行之方法，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第 39 條規定：「（第 1 項）仲
介團體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改正。（第 2項）
未於期限內改正者，主管機關得令仲介團體撤換執行該違法行為之董

事、監察人、申訴委員或工作人員，或停止其職務。」 

二、大陸主管機關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監督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 31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資
產使用和財務管理受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和民政部門的監督。著作權

集體管理組織應當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時製作財務會計報告，委託會計

師事務所依法進行審計，並公布審計結果。」第 37條規定：「國務院著
作權管理部門可以採取下列方式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進行監督，並應

當對監督活動作出紀錄：（一）檢查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業務活動是

否符合本條例及其章程的規定；（二）核查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會計

賬簿、年度預算和決算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材料；（三）派員列席著作

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大會、理事會等重要會議。」第 38條規定：「著
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應當依法接受國務院民政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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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三、兩岸法制比較 

有關主管機關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的監督，台灣傾向讓團體依私

法自治原則，由團體內部進行監督機制，必要時著作權專責機關得隨時

派員查核或令其限期申報相關表冊，並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業務及財務狀

況。與台灣的監督機制比較，大陸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受到較多的限

制，除了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可以對集體管理組織進行監督，國務院

民政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亦可監督集體管理組織。 

伍、結論 
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在國外已超過 150年的歷史，我國《著作權

仲介團體條例》於 86年 11月 5日公布施行，此一制度運作至今不過 9
年的經驗。鑑於《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自施行以來，實務上存在一些

有待解決之問題，諸如：集體管理團體設立的門檻應否限制同類著作只

能許可一家設立？集體管理團體其授權或收費業務可否委託他人執行?
集體管理團體之使用報酬費率制定原則為何？智慧局刻正進行該條例

之修正檢討工作，除參考國際上先進國家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實務運

作經驗，大陸在語文、歷史淵源及經貿上均與台灣關係密切，其於 94
年 3月 1日施行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值得吾人探討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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